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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长达六十余年的ＧＡＴＴ／ＷＴＯ争端解决实践中，大量的案例报告书对多

边贸易协定进行了内容丰富的法律解释，其中的专家组／上诉机构的法律解释具有准司

法解释的性质，解释的宗旨是维持成员方之间在协议基础上的权利义务平衡。这些法律

解释形成了自己的适用规则和特点，如解释的方法从追溯查证缔约原始文件，发展到采

用国际公法解释惯例规则；以总则条款制约细则条款，对协议条文进行整体一致的解

释；对例外条款从严解释；援引先前案例的解释不构成案例法意义上的判例而应属于条

约解释的嗣后惯例；通过解释和推理，填补有关协议规定的空白或缺漏，使协议规定更

加明确和具体化；等等。了解这些规则和特点对于中国参与 ＷＴＯ争端解决具有重要的

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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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法律解释的性质

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以下简称 “关贸总协定”、“总协定”或ＧＡＴＴ）到世界贸易组织 （以

下简称 “世贸组织”或 ＷＴＯ），多边贸易体系历来被认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贸易条约体系，要从

法律角度进行解释尤其困难。关贸总协定的第二任总干事奥利弗·朗格博士曾说过，“关贸总协

定法律的复杂性，程序的特殊性和谈判在其运作中的重要作用，都使那些不具备关贸总协定活动

方式知识的人，感到很难去认识其中奥秘。”〔１〕

在经过八个回合的多边贸易谈判、特别是乌拉圭回合谈判之后，这个条约体系变得更为庞大

和复杂。它不仅继承了 《关贸总协定》的修订文本，有关协议、决定、谅解和议定书等法律文

件，而且扩大到了 《服务贸易总协定》 （ＧＡＴＳ）和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ＴＲＩＰＳ）；

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三大领域达成的相关协议、谅解和决定共约六十多项，而且还

有长达两万多页的全体成员方的关税减让表和服务贸易承诺表，这些也构成 ＷＴＯ不可分割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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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部分。此外，各国加入议定书和减让议定书，以及部长级会议、各级理事会和委员会所通过的

决议和决定，连同已经通过的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争端解决报告书等等，所有这些构成了一整套

多边贸易规则体系。因此，ＧＡＴＴ／ＷＴＯ也被称为是 “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法律体系。

它的复杂性还表现在：第一，各项协议及法律文件不仅规范国际贸易，而且涉及投资、知识产

权、金融、环境等诸多领域，彼此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甚至可以跨协议进行贸易报复。有

的协定 （如ＴＲＩＰＳ）还与 ＷＴＯ体系之外的国际公约相互联系。第二，ＷＴＯ成员方之间已经不

是传统的双边权利义务关系，而是在多边最惠国待遇基础上实现了权利义务关系的多边化。一项

贸易措施的实施，往往对多个成员方在 ＷＴＯ项下的权益产生连锁反应。

分析 ＷＴＯ的条约解释，就不能不首先了解 ＷＴＯ协议的谈判缔约背景。

在乌拉圭回合以及此前的多边贸易谈判中乃至目前的多哈回合谈判中，缔约方始终坚持达成

协议必须采用协商一致 （ｂｙ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的方式。〔２〕这种协商一致往往是由具有经济实力的贸易

大国和经济体主导的，主要贸易大国之间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往往长时期对峙。为打破僵局达成妥

协，协议条文不得不采用一些模棱两可、能够为各方接受的含糊性的措辞语言。不同发展水平的

参加国之间的利益冲突等因素也难免导致协议条文语言模糊和不一致。而对于许多中小参加国而

言，有些协议条款并非自己的代表在谈判中字斟句酌的结果，而是在必须达成 “协商一致”时随

大流 （ｊｏ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的产物。同意 “加入协商一致”并不意味着缔约各方在这种条文表述

的背后具有相同的立场、相同的利益、相同的理解，乃至相同的解释。随大流的协商一致，往往

埋下了歧义解释和争端的伏笔。

由于 ＷＴＯ协议谈判的这种特点，在许多协议中都存在所谓 “推定式模糊”，因此在履行协

议时就有了澄清的必要。《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ｏｎＲｕｌｅｓａｎｄＰｒｏｃｅ

ｄｕｒｅｓ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ｔｈ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ｏｆＤｉｓｐｕｔｅｓ，简称ＤＳＵ）第３条２款明确规定，ＷＴＯ协定的现

行规定可按照国际公法解释的习惯规则加以澄清。〔３〕众所周知，ＤＳＵ的措词文字都是字斟句

酌、十分严谨，不会使用不准确的术语。这里使用了 “澄清”（ｃｌａｒｉｆｙ），就反证了 ＷＴＯ协议中

确实存在着模糊和歧义。有的情况下，文字歧义是谈判方为了在有关协定中达成一致性的条款，

不得不采用积极性的歧义条文，而这种歧义性条文恰恰反映了谈判各方对某些症结尚未达成一致

的意见，只是为了行文上方便才在文字表述上达成了一致，实际上这些条文隐含着多种解释。这

种积极性的歧义条款，为谈判方将来在履行时作出对己方有利的解释留下了法律空隙，也为进一

步的谈判留下了空间。诚如英国条约法专家安托尼·奥斯特所说，“条约是谈判导致妥协以调解

经常是广泛的分歧的产物。就多边条约而言，谈判国的数目越多，满足各方冲突利益的富于想象

力的灵活起草的需要就越大。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许多不清楚或模棱两可的用词。尽管在

起草时非常小心并积累了很多经验，但没有任何条约是不可能产生一些解释问题的，大多数提交

国际司法的争端都涉及某种条约解释的问题。”〔４〕实践表明，解释条约是适用条约和履行条约的

一部分，在 ＷＴＯ争端解决过程中是一项十分重要而又颇为敏感的工作。

在世贸组织内，法律上具有效力的对 ＷＴＯ协议的解释有两种方式：一种是 ＷＴＯ全体成员

的 “权威性解释”（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ｔｉｖ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另一种是由 ＷＴＯ全体成员授权给争端解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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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Ｂｏｄｙ，简称ＤＳＢ）及其设立的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对 ＷＴＯ协议的现行规

定进行的解释，这种解释属于 “司法性解释”（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或者更准确地说是 “准司

法解释”（ｑｕａｓｉ－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所谓 “权威性解释”，是 ＷＴＯ全体成员方通过决定方式，寻求对 ＷＴＯ项下协议的有关规

定做出的解释。〔５〕权威性解释起源于罗马法的概念， “谁有权制定法律谁就有权解释法律”

（犲犼狌狊犲狊狋犻狀狋犲狉狆狉犲狋犪狉犻犾犲犵犲犿犮狌犼狌狊犲狊狋犮狅狀犱犲狉犲）。这项条约解释的权力的法律依据在于，ＷＴＯ协

议是由作为国际法缔约主体的 ＷＴＯ成员方谈判达成的，缔约各方自然有权力对根据自己意志达

成的协议共同做出权威性解释。但是，依赖 ＷＴＯ现行体制下的协商一致规则作出这种权威性解

释，在现实中十分困难，实际运作的可能性甚小。根据 《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及

ＤＳＵ的规定，ＷＴＯ成员只有通过部长级会议和总理事会方可以对 ＷＴＯ协定的条文行使立法解

释权，并且必须获得全体成员四分之三的多数通过才能取得法律效力，成为权威性解释。〔６〕通

常情况下，对于协议条文的解释各成员观点不一，特别是涉及到国家利益时往往争执不下，很

难取得法定的四分之三多数通过。迄今，在世贸组织中利用这种权威性解释方式的先例不多。

在 ＷＴＯ这样一个以契约为基础拥有一百五十多个成员的国际组织中，其长期采用的立法协商

一致规则，使得全体成员行使立法解释权勉为其难，通常需要经过较大规模的多边谈判，在大

多数情况下只能比较现实地通过ＤＳＢ设立的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对有关协议的规定进行准司法

性解释。

根据ＤＳＵ第３条２款规定，ＷＴＯ争端解决机构可按照国际公法解释的习惯规则澄清 ＷＴＯ

协定的现有规定。〔７〕依此规定，ＤＳＢ设立的专家组和上诉机构被赋予对 ＷＴＯ协议按照规则加

以解释的解释权，而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解释在报告书被ＤＳＢ通过之后，即应生效和履行。该

条款同时规定，ＤＳＢ的建议和裁决 （其中当然包括对条约的法律解释）不能增加或减少所涉相关

协定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８〕

围绕ＤＳＢ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解释权限，理论界大致形成了两种观点：

一种主张司法能动主义。这种观点认为关贸总协定项下的协议，属于 “不完全契约”，专家

组和上诉机构有权利也有必要在争端解决过程中解释有关协议中模糊或模棱两可的条款，并可填

补其中一些空白。这种主张由来已久，并且已在ＧＡＴＴ时期就已在事实上付诸实行。

另一种观点则反对专家组和上诉机构通过解释有关协议来澄清其中的模糊之处，坚持认为专

家组和上诉机构不得填补 ＷＴＯ协议中的空白和缺漏，认为这会形成 “司法造法”，损害成员方

在 ＷＴＯ项下的权利义务平衡，甚至会造成 “实质性重写”ＷＴＯ的相关协议。〔９〕

后一种观点显然是不利于 ＷＴＯ争端解决机制功能的正常发挥，不利于 ＷＴＯ协议的公平履

行。因为如果在 ＷＴＯ条约解释中不发挥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能动性，就会产生两种后果：其

一，ＷＴＯ成员的争端不能得到解决。因为 “理不辩不明”，对模糊的条款不作解释和推理，就无

法判定当事方的是非曲直，这就像一杆准星模糊的秤无法保证公平交易一样。其二，ＷＴＯ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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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会成为无法适用的僵化的条文。所谓 “协议的适用”，就是要在案例特定的环境中，对协议规

定的权利义务各项要件加以确认和澄清，其中必然或多或少地需要对规定这些权利义务各项要件

的条文作出解释，才能使协议中规定的权利义务在实际案情中得到确认和履行。

按照司法能动论，最初的ＧＡＴＴ１９４７乃至 ＷＴＯ协议都属于条约法中的 “不完全契约”。该

契约的完善，可以通过缔约方的重新谈判加以修改或作出具体的附加决议，也可以通过ＤＳＢ在

解决争端案例的过程中作出准司法解释加以弥补。如上所述，ＷＴＯ全体成员通过部长级会议或

总理事会以四分之三多数作出 “权威性解释”的概率甚微，因此大量的解释是ＤＳＢ设立的专家

组和上诉机构作出的 “准司法解释”。

所谓 “准司法解释”是由于ＤＳＢ与海牙国际法院不同。ＤＳＢ是一个由全体 ＷＴＯ成员组成

的处理国际贸易争端的机构 （Ｂｏｄｙ），而不是由职业法官组成的法院 （Ｃｏｕｒｔ）或法庭 （Ｔｒｉｂｕ

ｎａｌ）。组成ＤＳＢ的全体成员代表在处理贸易争端时，除了考虑法律因素外，还掺杂了经贸利益、

政治因素和外交关系等等。因此ＤＳＢ是一个解决 ＷＴＯ成员之间贸易争端的准司法机构，而

ＤＳＢ所设立的专家组 （Ｐａｎｅｌ）和上诉机构 （ＡｐｐｅｌｌａｔｅＢｏｄｙ），虽然是由国际贸易法律专家组成，

但是他们只能就案件作出包含事实认定 （ｆａｃｔ－ｆｉｎｄｉｎｇ）的建议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和裁定 （ｒｕｌ

ｉｎｇ）的报告书。这些报告书并非法院判决书，只有在ＤＳＢ通过报告书之后，才对当事方产生法

律效力。也就是说，发生效力的报告书是法律专家的司法裁决与ＤＳＢ成员的经济政治考量取得

平衡的产物，特别是在尚未实行反向一致程序规则的ＧＡＴＴ时期更是如此。此外，处理每个个

案的专家组的组成人员并不是固定的，而是当事方临机选择或由总干事指定的；上诉机构虽属于

常设机构，但具体个案的上诉庭是通过抽签选出三名成员组成的。因此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成员也

被称为是 “临时法官”（犪犱－犺狅犮犼狌犱犵犲），故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所作的解释应作为 “准司法解释”

或直接称为 “法律解释”。

ＷＴＯ争端解决中的法律解释应该属于国际法的条约解释范畴，是在多边贸易体制特定条件

下的条约解释。它既有国际条约解释的共性，又有多边贸易体制灵活务实的个性。这种带有多边

贸易体制烙印的条约解释可以概括为两方面内涵：

一是澄清有关协议的模糊规定。这些 “模糊规定” （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产生的背景原因多种多样，

有的是多边贸易谈判中谈判者故意预留的伏笔，以便于在履行时对己方有利；也有的是谈判中迫

于政治经济压力，为使协议尽快达成而含糊其辞等等，不一而足。对于此类模糊规定，专家组和

上诉机构应在协议的权利和义务范围内加以澄清。

二是对有关协议规定中的 “空白”（ｂｌａｎｋ）加以填补，这种空白并非文字上的空白，而大多

是逻辑推定的空白。形成这些空白的原因亦多种多样，如谈判各方对空白中的内涵有巨大分歧，

而协议起草中只能略过不提 （ＧＡＴＴ／ＷＴＯ秘书处在处理此类空白时，往往是驾轻就熟）；或者

是谈判中未能做到在协议规定中将各种情况罗列无遗，从而造成 “立法缺漏” （狀狅狀犾犻狇狌犲狋）。对

于此类规定空白，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可以在没有条文直接规定的情况下，针对案情加以解释和推

定，但须符合成员的缔约原意、立法背景，并与协议的上下文相一致。

如何界定 ＷＴＯ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对有关协议进行解释的权限和规则，尤其是涉及一些敏感

的模糊和空白之处，往往直接关系到成员之间权利和义务平衡。我们虽然赞同司法能动的观点，

但也应充分认识到对 ＷＴＯ协议规定进行法律解释的风险。这种风险就在于，任何试图解释

ＷＴＯ协议条文中构筑的微妙平衡和预留的推定式模糊及空白，都有可能影响乃至破坏成员之间

的权利义务平衡以及利益的平衡。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对协议缔约宗旨的把握和对于协议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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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里行间蕴含的成员之间利益关系的透彻理解，以及运用国际公法解释习惯规则的高超技能。

ＤＳＢ设立的专家组和上诉机构不得通过澄清模糊和填补空白为成员方创设或增加新的义务或减少

原有的义务，这应当成为 ＷＴＯ争端解决中法律解释的一条不可触犯的 “红线”，因为这样做显

然违反了ＤＳＵ第３条２款的原则性规定，即ＤＳＢ的建议和裁决不得增加或减少相关协议所规定

的权利和义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ＤＳＢ在争端解决中的法律解释不应视为 “司法立法”（ｊｕｄｉ

ｃｉａｌｌａｗ－ｍａｋｉｎｇ），而应称为 “司法适用”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ｌａｗ－ａｐｐｌｙｉｎｇ），或者是 “司法促使法律实

施”（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ｌａｗ－ｅｎａｂｌｉｎｇ）。

回顾六十余年的ＧＡＴＴ／ＷＴＯ争端解决历史经验，特别是自乌拉圭回合对争端解决机制做

出重大改革 （例如，采用反向一致规则和增设上诉机构等）以来的实践，我们可以看到，

ＧＡＴＴ／ＷＴＯ在争端解决的条约解释方面形成了一系列法律规则和特点，本文以下将分别

论述。

二、从注重追溯查证缔约原始文件，到采用国际公法的解释惯例

１９４７年 《关贸总协定》是在 《临时适用议定书》（ＰＰＡ）基础上 “临时适用”的，协议本身

并没有关于条文解释规则的正式规定，因而在ＧＡＴＴ最初的争端解决程序中，如何解释协议条

文的规则并不十分明确。缔约方全体最初设立工作组 （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ｒｔｙ）来解决贸易争端，以后改

由贸易法律专家组成专家组 （ｐａｎｅｌ）进行一案一审。专家组在遇到案例中需要解释有关条款或

措词时，通常是按照传统的解释方法 “求助于准备资料”，“在实际适用该条约中所依循的惯

例”，“斟酌该条约的目的”等。〔１０〕其中最主要的是追溯原始的联合国贸易与就业大会当时会议

的原始文件、协议草案和会议的记录文件，〔１１〕从中寻找相关条文、措词或术语的初始本意和确

切涵义，以及相关条款的缔约意愿和宗旨，依此加以解释和推论。这些原始材料的价值取决于若

干因素，最重要的是真实性、完整性和可获性。〔１２〕

尽管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在１９６９年召开维也纳外交会议，通过了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并

且该公约于１９８０年１月２７日正式生效，但直到关贸总协定的东京回合期间，争端解决专家组仍

然基本上沿袭了在解释协议条文时追溯查证缔约原始文件、协议草案和谈判记录文件的习惯做

法，而根据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３２条，这些只是条约解释的补充规则。〔１３〕这种倚重原始缔

约文件的条文解释方式曾被有的学者视为法律知识相对欠缺，但是这种方式毕竟是简单直接、行

之有效的，在ＧＡＴＴ初期的争端解决中起了积极有效的作用。

在ＧＡＴＴ后期，在１９８７年 “日本－进口酒类关税案”专家组报告书中，首次提出了１９６９

年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３１条和第３２条是条约解释的惯例规则，并援引其中规则对协议条

文进行了解释。〔１４〕该案报告书表明，专家组在实践中开始逐渐注意到条约解释的 《维也纳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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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法公约》习惯规则，逐步采用了文义、系统、功能解释和上下文一致、参照嗣后惯例等解释

方法。

长达八年的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的突出贡献之一，就是各参加方实质性地改进了争端解

决机制，将ＧＡＴＴ五十年争端解决的经验与程序加以总结和提高，集中体现在ＤＳＵ上。ＤＳＵ第

３条２款规定，争端解决机制是用于 “维护各成员在协议项下的权利和义务，并依照国际公法的

解释惯例澄清那些协定的现行规定。”〔１５〕ＤＳＵ首先明确了 ＷＴＯ争端解决在解释条约时应 “依

照国际公法的解释惯例”（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ｙｒｕｌｅ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这无疑

是在解释条约方面向法律规范化迈进了一大步。它实际上是对ＧＡＴＴ后期专家组援引 《维也纳

条约法公约》来解释关贸总协定的实践的一项法律确认。

在国际法领域有众多学理解释观点和条约解释学派，也存在关于条约解释的公约和一些法律

文件，但构成 “国际公法的解释惯例”的内涵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本身需要解释。〔１６〕颇具意

味的是，迈出第二步的任务，依然是通过 ＷＴＯ成立初期的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解释而完成的。

在著名的 ＷＴＯ首个争端解决案例 “美国－精炼与常规汽油标准案”中，专家组和上诉

机构均援引了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上诉机构报告作了明确的认定： “条约解释的基本规则在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中得到了最权威和简洁的表述，其中第３１条 ‘解释的通常规则’第１款规

定 ‘条约应依其用语按照上下文并参照条约之目的及宗旨所具有之通常意义，善意解释之’。该

‘解释的通常规则’已为本争端的所有当事方和第三方采用。这个 ‘解释的通常规则’已经取得

了传统或习惯国际公法规则的地位。因此，其应是ＤＳＵ第３条第２款中所指示的 ‘国际公法解

释惯例’之一部分，可以用来澄清 《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马拉喀什宣言》及附件中的诸多适用协

定中的规定。”〔１７〕

在此后的案例中，例如１９９６年 “日本－酒类饮料税案”等，对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３１

条和第３２条已经取得传统或习惯国际公法规则的地位这一论断，均得到了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

确认，并为ＤＳＢ所通过。〔１８〕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３１条１款规定了条约解释的一般规则的三项要素 即约文用语的

通常涵义、约文的上下文、条约目的与宗旨。这三项要素应综合互补，相辅相成。善意解释是条

约解释的基本原则。“既然条约必须善意履行，当然亦须善意予以解释。”〔１９〕所谓善意解释，就

是从诚实信用的立场进行解释，望文生义、强词夺理，牵强附会，以偏概全或故意歪曲都不符合

善意解释。

应该注意的是，ＤＳＢ通过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报告书已确认了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３１

条和第３２条具有 “习惯国际公法规则的地位”，但这两条款并不是 “国际公法的解释规则”的全

部内涵，而正如 “美国汽油案”的上诉机构报告书所说， “其应是ＤＳＵ第３条２款中所指示的

‘国际公法解释惯例’之一部分”。〔２０〕这里表述的是 “一部分”而不是 “全部”。

由ＧＡＴＴ演变而产生的 ＷＴＯ在国际组织机构中具有独特性，这反映在其争端解决机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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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解释规则方面。虽然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３１条和第３２条已被确认具有 “习惯国际公法

规则的地位”，但它们只是国际公法的解释惯例的一部分，或者可以说是主体部分，而它们地位

的确认并不能排除、也不应该否认ＧＡＴＴ／ＷＴＯ在长期实践中一些行之有效的解释协议的习惯

规则和习惯做法的存在和继续适用。例如，实效解释原则和发展解释原则等。

１９６９年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３１条和第３２条，在某种程度上是脱胎于１９５６年国际法学

会格拉纳达会议上通过的关于条约解释的决议。该决议也包含了第一条和第二条两个关于条约解

释的条文。〔２１〕二者主要区别之一，就是在国际法学会决议中 “求助于准备资料”被列为正当的

解释方法之一，而在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３２条中，“条约的准备资料及其缔结的情况”则被

归为在约文解释不明或显然荒谬不合理时所采用的 “补充解释资料”。这样，就在第３１条主要的

解释通则与第３２条规定的 “补充解释资料”之间，人为地设置了一个 “等级上的区别” （ｈｉｅｒ

ａｃｈｉｃａｌ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对此，我国在条约法领域有深厚造诣的李浩培教授认为，《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 “这两

个规定把约文解释的地位提得过高，准备资料的地位压得过低。该公约对这两种解释的规定失

去平衡，其结果必然有损于对缔约各方共同意思的探求。”〔２２〕“在这点上，国际法学会１９５６年

的决议是比较合理的，因为它虽然规定了约文解释原则，但同时也规定受诉的国际司法机关应

判断是否需要，以及在什么范围内需要利用其他解释方法，而且求助于准备资料被列为正当解

释方法之一。这样的规定显然使受诉的国际司法机关在利用准备资料方面有自由裁量的余地，

从而有助于作出正确的解释。而条约法公约第三十二条规定的精神却大不相同。在约文所使用

的词语被认为具有明白的通常意义的情况下，它把准备资料的使用限于证实 （ｃｏｎｆｉｒｍ）依约文

解释所得到的意义，而不能用以检定 （ｖｅｒｉｆｙ）依约文解释所得到的意义是否符合缔约各方的

共同意思。然而国际司法机关认为一个词语所具有的明白的通常意义并非必然符合缔约各方真

正的共同意思。该规定由于排除了使用准备资料以检定依约文解释所得到的意义是否符合缔约

各方的共同意思的可能性，就妨碍了对这种共同意思的探求。当然，该规定有维持条约稳定性

的优点，然而这个优点在不少场合是在牺牲对缔约各方共同意思的探求下取得的，所以不能认

为已臻妥善。”〔２３〕

应该说，李浩培先生的看法较为全面而分析颇有见地。注重探求缔约国在缔约时的共同意思

的解释规则可以追溯到罗马法的名言 “在约定中，应当注意的是当事人的意思而不是语言”

（狊犲犿狆犲狉犻狀犳犻犱犲狇狌犻犱狊犲狀狊犲狉犻狊，狀狅狀狇狌犻犱犱犻狓犲狉犻狊犮狅犵犻狋犪狀狋）。它实际上是把民法上解释契约的规则

延伸到条约解释中。条约以缔约各方的意思一致为成立的要件之一，反过来，解释条约也应以当

事方的真实意思为基础。尤其在多边贸易协议的法律解释中，在必要的情况下，应对缔约原始文

件、协议草案和谈判会议纪要进行追溯查证，毕竟具有契约性质的ＧＡＴＴ／ＷＴＯ协议的缔约原

意，应该在争端解决的法律解释中首先得到尊重。过分地依赖 《布莱克法律大词典》一类 “本

本”，对协议的字句进行学究式的咬文嚼字加以解释并不足取。公约第３１条所说 “通常含义”

（ｏｒｄｉｎａｒｙｍｅａｎｉｎｇ），并不应简单理解为 “字典含义”（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ｍｅａｎｉｎｇ）。如果条约起草者是

针对一个特定的目标受众群体 （如从事国际贸易行业）而写的，那么，“通常含义”就往往是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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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 〔１０〕，李浩培书，第４１９页。

在维也纳条约法会议上，曾有代表建议，将 “准备资料”和 “条约缔结情况”这两项从原来补充解释资料的地位转

为与原列的主要解释规则置于同等的地位，但是该意见未被采纳。参见前引 〔１０〕，李浩培书，第４３３页。

前引 〔１０〕，李浩培书，第４３２页。



行业的 “专业含义”（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ｍｅａｎｉｎｇ）。〔２４〕

过于注重文字而不注重于当事方的意图，或只注重当事方会有什么样的意图而不注重条约文

字，或只注重理解目的及宗旨以便使条约更加有效，而不顾当事国的缔约意图，均不可能产生令

人满意之效果。〔２５〕“在就一个具体案件达到妥善的解释中，全部因素是或可能是重要的，负有解

释条约任务的人不应忽视任何一个因素。”〔２６〕即使在运用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３１条和第３２

条规则的过程中，ＷＴＯ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解释也会带有多边贸易体制的许多特色和独特性，

并非简单地像套用公式那样套用第３１条和第３２条就能解决一切问题。“机械地适用的结果，反

而作出不妥当的解释。”〔２７〕事实上，对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３１条和第３２条本身涵义的理解

也各有差异，适用它们来解释 ＷＴＯ协议时难免产生偏差，反映在专家组／上诉机构报告中，人

们发现对同样条文或术语会有不同理解和不同解释的现象。

“美国－虾产品案”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上诉机构在该案中解释 “可用竭自然资源”的含义

时，运用了条约解释的实效原则。〔２８〕上诉机构指出，总协定第２０条 （ｇ）款是五十多年前起草

的，条约解释者应当根据国际社会当前对环境保护的关注来阐释这一条款的用语；尽管乌拉圭回

合没有修改第２０条，但 《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的前言表明，缔约方都意识到保护环境的重

要性和合法性，并把环境保护作为国家和国际政策的目标，而且 《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的前

言明确承认了保护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２９〕

显然，上诉机构没有拘泥在 “可用竭自然资源”的字面含义和传统理解上，而是与时俱进地

提出：“根据条约解释中的实效原则，保护可用竭自然资源的措施，无论是生物资源还是非生物

资源，都属于第２０条 （ｇ）款的范围。”〔３０〕为了解释 “可用竭自然资源”的新内涵，上诉机构还

援引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和判例以及著名国际公法学家的著作，以此来论证第２０条 （ｇ）款中的

“自然资源”在内涵和范围上都不是静止不变的，其定义是渐进发展的。〔３１〕此外，上诉机构还

援引了若干 ＷＴＯ多边贸易体系之外的国际公约和法律文件，例如 《海洋法公约》、《生物多样

性公约》、《保护野生迁徙动物物种公约》及 《２１世纪议程》等，以此来说明现代国际公约和

宣言 （即 “其他国际法原则”）在提到自然资源时都涵盖了生物和非生物资源。因此，在这种

情况下，“将第２０条 （ｇ）款仅仅解释为保护可用竭矿物或其它非生物自然资源，显然是落伍

了。”〔３２〕

回过头来看，ＤＳＵ对争端解决的解释规则仅粗线条地规定了 “国际公法的解释惯例”，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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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ＳｅｅＤｏｎａｌｄＭｃＣｒｅａ，犜狉犲犪狋狔犐狀狋犲狉狆狉犲狋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狋犺犲犇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狅犳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犜狉犪犱犲犔犪狑犫狔狋犺犲犠犜犗犃狆狆犲犾犾犪狋犲

犅狅犱狔，ｉｎＧｉｏｒｇｉｏＳａｃｅｒｄｏｔｉ，ＡｌａｎＹａｎｏｖｉｃｈ，ａｎｄＪａｎＢｏｈａｎｅｓ（ｅｄｓ．），犜犺犲犠犜犗犪狋犜犲狀：犜犺犲犆狅狀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犇犻狊

狆狌狋犲犛犲狋狋犾犲犿犲狀狋犛狔狊狋犲犿，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ｐ．３６４．

ＳｅｅＤ．Ｏ’Ｃｏｎｎｅｌｌ，犃犆犪狌狊犲犮é犾è犫狉犲犻狀狋犺犲犎犻狊狋狅狉狔狅犳犜狉犲犪狋狔－犕犪犽犻狀犵，ＢＹＩＬ（１９６７）ｐ．２５３．

前引 〔１０〕，李浩培书，第４２０页。

同上书，第４３９页。

法学家菲茨摩里斯认为，实效原则是主要的解释规则之一：“实效原则 （与其使事物无效不如使它发生较大效力的原

则）：条约应参照其公开宣告的或明显的目的或宗旨来解释；并且对于一些个别的规定的解释，应使其具有与词语的

通常意义和约文的其他部分相一致的最完全的力量和效果，并能使约文的每一部分具有理由和意义。”ＳｅｅＦｉｔｚｍａｕ

ｒｉｃｅ，犔犪狑犪狀犱犘狉狅犮犲犱狌狉犲狊狅犳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犆狅狌狉狋狅犳犑狌狊狋犻犮犲：犜狉犲犪狋狔犐狀狋犲狉狆狉犲狋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犗狋犺犲狉犐狊狊狌犲狊，ＢＹＩＬ（１９５１），

ｐｐ．１－２８；ＢＹＩＬ（１９５７），ｐｐ．２０３－２９３．

ＷＴ／ＤＳ５８／ＡＢ／Ｒ，ｐａｒａ．１２９．

ＷＴ／ＤＳ５８／ＡＢ／Ｒ，ｐａｒａ．１３１．

ＷＴ／ＤＳ５８／ＡＢ／Ｒ，ｐａｒａ．１３０．

ＷＴ／ＤＳ５８／ＡＢ／Ｒ，ｐａｒａ．１３１．



并非是缔约各方疏忽遗漏未做具体规定和详细说明，而应还有其他原因。其中，除了美国尚未批

准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等因素之外，还应该有更深的含意。ＤＳＵ采用 “国际公法的解释惯例”

的广义概念，而不是列举式地具体写明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３１条和第３２条，表明 ＷＴＯ成

员方认为有必要在条约解释规则方面留有空间，保持足够的灵活性和务实精神，以避免做出硬性

的规定，造成机械的适用结果，反而导致不妥当的法律解释。

ＧＡＴＴ／ＷＴＯ历久而不衰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多边贸易体制解决任何问题时都保持了务实的

本质。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对 ＷＴＯ协议条文也应该因时因地因个案而采取务

实的方式，依照 “国际公法的解释惯例”加以解释。

三、总则条款制约细则条款，对协议条文进行整体协调一致的解释

早期的关贸总协定中，有许多条文是由总则条款 （或称主旨条款）和细则条款构成的；其后

在 ＷＴＯ条约体系中仍然保留了经过修改的１９９４ＧＡＴＴ并增加了许多具有类似结构的新的贸易

协定。这些 ＷＴＯ贸易协议中也大多载有缔约宗旨的导言或总则条款。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对相

关协议进行条文解释时，通常是紧紧把握缔约宗旨，用主旨条款的解释和阐述来制约细则条款，

使条文的解释在整体上协调一致。

著名的ＧＡＴＴ第３条 国民待遇条款可以称为一个典型例证。ＧＡＴＴ第３条经过六十余年

的国际贸易实践已经成为一项 “经典性”的国民待遇条款，其中被ＧＡＴＴ缔约方／ＷＴＯ成员方

频繁援引并涉及争议的有：第３条的第１款、第２款、第４款和第５款。

当案例涉及第３条的某项细则条款时，专家组和上诉机构通常都要把案情与第３条第１款相

对照，加以解释和适用。原因在于：第１款是对国民待遇的一般原则性规定，包含了本条国民待

遇立法的基本精神，其中规定了一个约束全体ＧＡＴＴ缔约方／ＷＴＯ成员的重要义务，即不得利

用国内税费和国内规章及数量性规定 “对国内生产提供保护”。〔３３〕就是说，不仅不允许对进口产

品采取 “歧视性”措施，也不允许利用国内税费和国内规章对国内生产采取 “保护性”措

施。〔３４〕这一立法精神贯穿于整个国民待遇条款，具有指导作用。每当各国就第３条其他款项条

文措词发生争议有不同解释时，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总是取其与第１款精神相符合或最接近的解

释。这一点反映在ＧＡＴＴ／ＷＴＯ专家组对许多与ＧＡＴＴ第３条相关案例的裁决报告中。特别是

在 ＷＴＯ成立之后，上诉机构对１９９６年 “日本－酒类饮料税案”的复议裁决再次确认：第３条

第１款 “这项总的原则贯通于第３条的其余部分”。〔３５〕

类似的条款还有ＧＡＴＴ第２０条，即与关贸总协定基本原则不符的 “一般例外”条款。第２０

条从实质内容而言，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带有指导性的导言，通称 “帽子”。正如帽子

可以从上面遮盖全身一样，导言也涵盖了下面所有具体条款。条文第二部分则是构成例外的十项

具体措施清单。成员方如果要求在其中某一项措施上免除ＧＡＴＴ基本义务，只有同时满足第２０

条的上述两部分要求才能成立，取得合法性。

第２０条导言规定，成员国有权利采取或实施具体清单中的措施，“但实施的措施不得在情况

相同的各国间构成武断的或不正当的歧视，或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３６〕总协定创始缔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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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ＩＩ：１ｏｆＧＡＴＴ．

ＳｅｅＧＡＴＴＢＩＳＤ３４Ｓ／８３，１１５，ｐａｒａ．５．５ａｎｄＷＴ／ＤＳ８／ＡＢ／Ｒ，ｐｐ．２３－２８．

ＷＴ／ＤＳ８／ＡＢ／Ｒ，ＷＴ／ＤＳ１０／ＡＢ／Ｒ，ＷＴ／ＤＳ１１／ＡＢ／Ｒ，ｐ．１８．

ＡｒｔｉｃｌｅＸＸｏｆＧＡＴＴ．



各方的出发点即在于利用导言达到限制和防止滥用例外条款之目的。

在ＧＡＴＴ／ＷＴＯ的实践中，专家组审议某项措施是否属于ＧＡＴＴ基本原则的例外时，有时

先审议有关措施是否符合导言部分的要求。如果不符合其指导规则，按照 “司法节俭”（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原则 〔３７〕，则没有必要再审议第二部分的具体措施是否相符。有的案例则相反，先审

议有关措施是否属于第二部分的例外措施，如果不符，则没有必要反过来继续审议导言部分。如

果相符，属于第二部分具体例外清单的措施还需要用导言部分的规定来进一步加以验证，而援引

该例外的当事方还应证明其主张不构成导言部分例外的滥用。也就是说，二者只要有一项不成

立，要求例外的主张即不成立。〔３８〕ＧＡＴＴ／ＷＴＯ专家组在对笼统的导言措词行使解释权时，往

往从严解释，因此欲证明有争议的措施符合导言规定的三项条件，从而免除ＧＡＴＴ基本义务，

比证明该措施属于例外清单中的项目更为困难。

值得注意的是，无独有偶，在 《服务贸易总协定》第１４条 “一般例外”条款中，也有类似

的导言部分，其中规定，例外措施的实施不得 “在情况相同的国家间构成武断的、或不公正的歧

视，或构成对服务贸易的变相限制”。〔３９〕因此，对于 ＷＴＯ新协议中的类似条款，专家组和上诉

机构在解释时，也将会依照惯例采用总则条款制约细则条款的方式。

四、对例外条款从严解释，促使例外措施向自由贸易的基本原则回归

ＷＴＯ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案例中遇到例外条款以及类似性质条款 〔４０〕的解释和适用时，一

般均采取 “从严解释”的方法，使当事方寻求例外的有争议的措施能够向开放市场和自由贸易的

基本原则逐步回归。

例如，对于ＧＡＴＴ第２０条 “一般例外”的导言规定，专家组的解释认为，导言对成员方行

使必要的例外措施的权利，规定了三项前提条件：即在情况相同的国家之间，（１）不得构成武断

的歧视；（２）不得构成不正当的歧视；（３）不得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４１〕这三项条件是

并列的，只要构成其中一项，例外即不能成立。

导言这些规定的目的，是防止滥用第２０条的一般例外。成员方拥有援引一般例外的法律权

利，但行使这些法律权利时，往往会影响到有利害关系的其他成员国在 ＷＴＯ协议下应享有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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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司法节俭”是指司法机构为有效利用司法资源，没有必要对争端当事方提出的所有问题进行审理，而只对解决争端

有必要有效果的问题进行审议。如果前一程序未能通过或已经能得出判断，后一程序则免予审议。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

一词，国内有学者译为 “司法经济”。笔者认为，译为 “司法节俭”更符合英文原意，也更符合汉语表达习惯。

在审议导言与具体例外条款的先后顺序方面，有的案例中，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有不同观点和作法。例如，在 “美国

虾产品案”中，专家组对导言给予了充分重视，认为导言中的条件适用于第２０条中的任何一项规定，因此首先依据

导言审查。上诉机构则推翻了专家组的这一推理顺序，认为 “先条款，后导言”的顺序 “是第２０条的基本结构和逻

辑使然”。ＳｅｅＷＴ／ＤＳ５８／ＲａｎｄＷＴ／ＤＳ５８／ＡＢ／Ｒ．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ｏｒｙ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ＡｒｔｉｃｌｅＸＩＶｏｆＧＡＴＳ．参见前引 〔２〕，乌拉圭回合法律文本，第３３９页。

这些例外条款主要有：《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１３条 “非歧视原则的例外”，第２０条 “一般例外”，第２１条 “安全

例外”，《贸易技术壁垒协议》的序言及第２条２款，《补贴和反补贴协议》第８条２款 （ｃ）项，《卫生及动植物检验措

施协议》的序言及第２条１款，《服务贸易总协定》第１４条 “一般例外”和 “安全例外”，《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

定》第７３条 “安全例外”等。具有类似性质的条款还有：《临时适用议定书》及加入议定书中的 “祖父条款”（已被取

消），《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１７条 “为保障国际收支而实施的限制”，第１９条 “保障条款”，第２４条关税同盟和自由

贸易区，第２５条５款 “豁免条款”以及相关的豁免决议， 《１９９４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关于国际收支条款的谅解》，

《１９９４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关于解释第２４条的谅解》，《１９９４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关于豁免义务的谅解》，《服务贸易

总协定》第５条 “经济一体化”，第１０条 “紧急保障措施”条款，第１２条 “保障收支平衡的限制”条款等等。

Ｆｏｒｅｘａｍｐｌｅ，ｔｈｅＡｐｐｅｌｌａｔｅＢｏｄｙｒｅｐｏｒｔｏｎｔｈｅ“ＵＳ－ｇａｓｏｌｉｎｅｃａｓｅ”（ＷＴ／ＤＳ２／ＡＢ／Ｒ，ｐ．２３）．



利和利益。因此，援引例外条款的成员方在行使权利的同时，也有义务尽量不损害或在 “必需”

的限度内尽量少损害其他成员方的利益。给予一个 ＷＴＯ成员的例外，要考虑到援引例外当事方

和其他利害关系成员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及其在 ＷＴＯ协议下的利益平衡，防止例外被滥用或误

用。换言之，属于具体例外清单的措施必须是合理的、在必要限度内予以实施。

“不得在情况相同的各国间构成武断的或不公正的歧视”的另一层涵义是，在实施例外措施

时，仍应遵守非歧视原则。正如杰克逊教授所说，“序言中的条件可视为 ‘较软的’最惠国待遇

与国民待遇义务。在实现第２０条所列目标的范围内，如果偏离对于追求这些明列目标是必不可

少的，它们允许偏离总协定第１条 （最惠国待遇）和第３条 （国民待遇），但偏离程度不能造成

非最惠国的歧视或对国内生产的保护。”〔４２〕

在１９９８年 “美国－禁止进口虾类产品案”中，ＷＴＯ专家组就第２０条导言适用于该案的规

则和成员国援引例外的条件和限制做了充分解释：第２０条允许旨在保护环境的范围内采取的措

施，但同时，通过接受 ＷＴＯ协定，成员国也承担了将其权利限于某些措施的某种义务。为了证

明某一特定措施属于第２０条的正当例外，该措施不仅要属于第２０条 （ａ）款至 （ｊ）款的具体例

外，同时也必须满足第２０条导言部分规定的要求。根据导言，可认定为例外的措施可以是歧视

的，但不得采用武断的或不正当的方式。“不正当”一词从来没有被精确地解释过。其通常含义

有广狭两种。当其通常含义确认第２０条适用于某些领域时，却并没有明确解决这样的问题：第

２０条是否应解释为，限制成员国使用以出口成员必须采用某种保护政策作为市场准入条件的措

施。因此有必要根据其上下文和其目的、宗旨来解释 “不正当”一词。

第２０条导言的上下文不能脱离整个第２０条。由于 ＷＴＯ协定是包括ＧＡＴＴ１９９４的整体，专

家组认为，第２０条导言和第２０条的上下文不仅包括 ＧＡＴＴ１９９４的其他相关条款，而且包括

ＷＴＯ协定。目标和宗旨不仅包括ＧＡＴＴ１９９４，也包括总的 ＷＴＯ协定的目标和宗旨。成员国根

据第２０条享有的权利必须受到尊重，同时对第２０条的范围也存在限制和条件。专家组认为，在

援引第２０条时，成员国援用了偏离ＧＡＴＴ１９９４的具体实体规定的权利，但这样做的前提是不得

滥用该例外，使得总协定和 ＷＴＯ 协定的宗旨和目标或其在总协定实体条款下的义务落空。

ＷＴＯ协定导言确认了对环境的考虑，这对解释 ＷＴＯ协定是重要的，但同时 ＷＴＯ的核心是通

过贸易促进经济的发展。ＧＡＴＴ１９９４的规定实质上是在非歧视的基础上促进市场准入的自由化。

据此，专家组认为，第２０条导言仅允许成员国在不削弱多边贸易制度的前提下偏离总协定的规

定。〔４３〕

另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对必需一词的解释。

ＧＡＴＴ第２０条所列举的例外措施清单中，一些细则条文中均使用了 “必需的”（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措词。如何判定有争议的措施是否属于 “必需的”，对于必需一词的解释就成为关键。

１９９６年委内瑞拉和巴西诉美国的 “精炼和常规汽油标准案”是 ＷＴＯ成立之后首个完整的历

经全部争端解决程序 （磋商 专家组程序 上诉机构程序）的案例。该案由两个发展中成员

向ＤＳＢ申诉美国违反ＧＡＴＴ第３条国民待遇义务。美国则援引第２０条作为例外。当事方争议焦

点之一是，美国有关措施是否属于 “必需的”措施。“必需性”成为该项例外主张能否合法成立

的前提条件。该案专家组报告书对于 “必需的”措词做出了具有说服力的解释。

专家组认为，判断一项措施是否属于 “必需的”，关键要看是否还有其他可供当事成员国合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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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选择的替代措施来实现其 “保障人类、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的政策目标。如果在可以合理预

期的范围内，还有与总协定相符或比较相符的措施可供当事成员美国选择采用，那么就不能认为

该项与总协定不符的有争议措施是 “必需的”。专家组分析认为，清洁空气的措施可以采用与总

协定相符或比较相符的方法加以实施。美国对进口和国产汽油二者均使用稍微严格的全面要求，

就可以取得它期望的空气清洁水准，而无需单单对进口汽油加以歧视；即使无法做到对所有炼油

厂商实施单一的基准设定方法，也可以允许进口商采用外国炼油厂的１９９０年单个基准作为汽油

的检验基准。最后专家组裁定，美国有可能采用其他与总协定相符或抵触程度较小的措施，因此

美国并未能证明其汽油法规违反第３条４款是 “必需的。”〔４４〕

事实上，历史已有类似案例。例如，１９９０年 “泰国－卷烟案”。专家组认为， “只有当与总

协定相符或比较相符、泰国有理由预期采用实现其卫生政策目标的可供选择的措施不存在的情况

下，泰国所施行的进口限制方可被认为是第２０条 （ｂ）款意义上所必需的。”〔４５〕

再向上追溯，“泰国卷烟案”专家组又是参照了１９８９年 “美国－１９３０年关税法第３３７节案”

中的专家组报告书。该报告书对适用第２０条 （ｄ）款应当符合 “必需的”条件的解释是：“如果

存在不违背ＧＡＴＴ其他条款，且缔约方可以合理采用的替代措施，涉案措施将不会被认定为是

必需的。同样道理，如果不存在上述不相抵触的措施，缔约方只能使用与总协定条款抵触最小的

措施。”〔４６〕“泰国卷烟案”专家组认为对 （ｂ）项中 “必需”的解释应与 （ｄ）项相同，即可以直

接援引专家组关于 （ｄ）项 “必需”的解释，因为 “这一条件在 （ｂ）和 （ｄ）两项中用词是一致

的，而且追求的目标也是一致的。”〔４７〕

这一系列专家组的法律解释已经逐渐形成了对第２０条 “必需的”解释惯例 即应理解为，在

当事方用尽所有合理可用的与总协定相符的措施后，方可采用 “与总协定抵触程度最小的措施”。

在１９９１年 “金枪鱼Ｉ”案件中，专家组仍然对 “必需的”作了 “与总协定抵触最小”的严格

解释，并要求援引该例外条款的美国方面证明其 “已经用尽了所有合理可用的与总协定相符合的

措施选择，例如国际合作安排，以追求其保护海豚之目标。”〔４８〕专家组认为，即使第２０条 （ｂ）

款解释为允许生命和健康的域外保护，美国的规定也未能满足该款规定的 “必要性”的要求。美

国并没有按照第２０条例外所要求的那样，证明其穷尽了现有的与总协定相一致的所有选择，尤

其是没有通过国际合作安排的谈判这种更具有期望性的方法来解决。

在１９９４年 “金枪鱼ＩＩ”案件中，专家组主要论证了有关措施的必要性。在对 “必需”一词

的解释上，美国认为是 “需要”的意思，欧共体主张是 “必不可少的”或 “不可避免的”意思，

只有在没有一致或比较一致的措施时，不一致的措施才可认为是必要的。专家组指出， “必需”

的通常含义是没有选择。美国采取的措施不能认为是该款意义上的 “必需的”措施。〔４９〕

纵观ＧＡＴＴ／ＷＴＯ有关第２０条例外的诸案例，各个专家组对构成例外措施的 “必需性”形

成了含有如下逻辑层次的解释内涵：

为了达到 “必需的”要求，成员国首先必须用尽所有合理可用的与总协定相符的 （ｃｏｎ

ｓｉｓｔｅｎｔｗｉｔｈ）措施；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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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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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做不到，则退而求其次，选择与总协定抵触最小的 （ｔｈｅｌｅａｓｔ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ｉｎ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

ｃｙｗｉｔｈ）措施；

如果还不行，再求其次，选择与总协定不符程度比较小的 （ｌｅｓｓｉｎ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ｗｉｔｈ）

措施；

最后，在上述几种选择确实不可能实现的情况下，方可证明与总协定第３条国民待遇规

定不符的 （ｉｎ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ｗｉｔｈ）措施是 “必需的”，例外方可成立。

仅从总协定原文中一个人们司空见惯的抽象措词 “必需”中，专家组就解释和推论出如此丰

富的法律推理，其中环环相扣、逻辑严密，并且与ＧＡＴＴ／ＷＴＯ基本原则和缔约原意保持了一

致，不能不说是多边贸易争端解决中条约解释的一篇杰作。〔５０〕

对例外条款作严格解释，似乎已成为条约解释中的普遍习惯做法。ＧＡＴＴ／ＷＴＯ专家组通过

对第２０条的严格解释，来达到尽量缩小例外的适用范围和程度，尽量符合总协定贸易自由化的

目标。对于专家组的这种解释，不免会引起一些质疑：例外条款也属于约文，对约文进行严格解

释并非条约解释的基本规则。对约文的解释，包括例外条款的解释，应严格按照本意解释的原

则，不能因为是例外条款，就从严解释。〔５１〕

“必需的”这一措词本身就是一个抽象概念，难于界定，它被认为是个 “表示程度的形容

词”，“其具体含义须结合其所限定的标的加以确定。”〔５２〕因此，专家组结合有争议的标的 （即措

施）来解释是否属于 “必需的”，应属于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斟酌裁量权。

在有关的案例中，专家组和上诉机构阐述了从严解释的理由：第２０条例外是 “一项有限制

和有条件的例外”（ａｌｉｍｉｔｅｄａｎｄ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因此专家组的实际做法是对第２０条从

严解释。”在多个案例中对此均持有相同的解释。〔５３〕

尽管专家组／上诉机构从逻辑上为 “必需的”措施推论出上述一系列符合总协定或与总协定

抵触最小的依此类推的方法，但ＤＳＢ要解决的是特定当事方之间的实际争议问题。毕竟各国的

国情和政策千差万别，措施是否 “合理可用”要由实践检验决定，要按照各国经济和行政情况来

选择。因此，在 “欧共体－石棉案”中，专家组在解释第２０条 “必需的”措词时，除了坚持缔

约方只能在用尽所有合理可用的符合总协定或与其抵触最小的措施的情况下，才能被认定为是为

保护人类、动植物生命或健康所必需，同时专家组也强调了其中的 “合理可用”对判断是否 “必

需”的重要性，并对之进行了解释。专家组认为，是否存在合理可用的其他措施，应该根据涉案

成员方的经济和行政现实来确定，同时还要考虑该缔约方执行其政策的方式方法。〔５４〕上诉机构

在该案报告中进一步对 “必需”的认定标准进行了具体解释。上诉机构指出，在决定一项措施是

否为合理可用的替代措施时，除了考虑执行该措施的难度以外，还需考虑其他一些因素，即经济

和行政现实的因素。上诉机构援引其在韩国牛肉案中关于总协定第２０条 （ｄ）项中对 “必需”的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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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

〔５４〕

当然，任何观点都会有对立面的存在。对第２０条例外条款的严格解释受到了一些国际环保组织和学者的批评。Ｓｅｅ

ＴｈｏｍａｓＪ．Ｓｃｈｏｅｎｂａｕｍ，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犜狉犪犱犲犪狀犱犘狉狅狋犲犮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犈狀狏犻狉狅狀犿犲狀狋：狋犺犲犆狅狀狋犻狀狌犻狀犵犛犲犪狉犮犺犳狅狉犚犲犮狅狀犮犻犾犻

犪狋犻狅狀，９１Ａｍ．Ｊ．Ｉｎｔ’ｌＬ．（１９９７）．

事实上，当１９８２年 “美加金枪鱼案”专家组对第２０条 “变相限制”一词做出宽泛解释时，也同样受到一些质疑。

Ｂｌａｃｋ’ｓＬａｗ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８ｔｈｅｄ．２００４）．

Ｐａｎｅｌｒｅｐｏｒｔｏｎｔｈｅ“Ｓｈｒｉｍｐｃａｓｅ”，ＷＴ／ＤＡ５８／Ｒ，ｐ．２８８，ｐａｒａ．７．３６．Ｓｅｅａｌｓｏｔｈ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３３７ｃａｓｅ”（ＢＩＳＤ３６Ｓ／３４５，

ｐａｒａ．５．９），ｔｈｅ“ＴｕｎａＩｃａｓｅ”（ＤＳ２１／Ｒ，ｐａｒａ．５．２２），ｔｈｅ“ＷｏｏｌＳｈｉｒｔｓｃａｓｅ”（ＷＴ／ＤＳ３３／ＡＢ／Ｒ，ｐ．１６），ｔｈｅ“Ｆｏｒｅｉｇ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ＲｅｖｉｅｗＡｃｔｃａｓｅ”（ＢＩＳＤ３０Ｓ／１４０，ｐａｒａ．５．２０），ｅｔｃ．

Ｐａｎｅｌｒｅｐｏｒｔｏ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ＡｓｂｅｓｔｏｓａｎｄＡｓｂｅｓｔｏｓ－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ＷＴ／

ＤＳ１３５／Ｒ，ｐａｒａ．８．２０７．



解释，指出衡量一项措施是否为 “合理可用的替代措施”的一个标准是，该替代措施对实现所追

求目标的贡献程度，即该措施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所追求的目标。〔５５〕

从 “泰国－卷烟案”中的 “最低限制贸易”到 “金枪鱼Ｉ案”中的 “用尽所有合理可得的替

代措施”再到如今的 “结合被诉方的经济和行政现实确定措施的合理可用性”，对措词 “必需”

解释的这一演变表明，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对第２１条 “必需的”法律解释中，不仅从逻辑上推

论了 “与总协定抵触最小”的选择方法，而且从现实出发，更多地考虑了涉案成员方的经济状况

和行政现实来确定措施的合理可用性，对当事成员方的经济发展和政策选择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和

尊重。

与例外条款相类似的还有 “祖父条款”。虽然ＧＡＴＴ “临时适用”的这一条款已经在乌拉圭

回合谈判后的 ＷＴＯ协议中被取消，〔５６〕但是回顾一下历史上对它的解释却是不无裨益。

“祖父条款”是ＧＡＴＴ 《临时适用议定书》中的一项保留条款。为了解决早期缔约方国内立

法与总协定部分规定相冲突的问题，它允许缔约方在与加入议定书日期的现行立法不相抵触的最

大限度内临时适用总协定第二部分。〔５７〕从１９４８年ＧＡＴＴ临时生效以来，一系列案例的工作组

和专家组对该条款作了严格的法律解释，逐步确立和发展了有关 “祖父条款”的规则，使其向总

协定贸易自由化的宗旨不断靠拢。

缔约方全体通过的工作组和专家组报告书中解释 “祖父条款”方面阐述的主要规则包括：

（１）依据 《临时适用议定书》的缔约原意和对 “最大限度”（ｔｏｔｈｅｆｕｌｌｅｓｔｅｘｔｅｎｔ）的条文解

释，缔约方所采取的贸易措施，如果要取得总协定 “祖父条款”的允许，条件是 “它所依据的立

法，无论从措词还是从表达意图上看，均须具有 ‘强制性质’（ｍａｎｄａｔｏｒｙ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即该立法

要求行政当局不得采取任何行政手段加以改变。”〔５８〕换言之，如果一项国内现行立法规定本国行

政当局在执行该法律时有斟酌处置权，使它可以依照总协定第二部分规定而行为，也可不依照该

规定而行为，它就应选择前者，尽其职权范围按照该规定而行为；如果一项国内立法具有强制

性，行政当局没有任何斟酌处置权，它便可以援引 “祖父条款”。

（２）允许缔约各国修改 “祖父法规”，但这种修改应当采取 “单行道”规则，即修改的结果

应该与总协定原则相一致或者向其靠拢，而不得向相反方向倒退。在１９８４年 “美国－制造条款

案”中，专家组曾经考虑在修改现行立法时，是 “开通一条 ‘单行道’，只允许从１９４７年１０月

３０日的地位向总协定第二部分所要求的地位变化发展，还是开通一条 ‘双行道’，也允许向１９４７

年的地位作倒退行为。”专家组认为，“如果缔约各国可以任意从 《临时适用议定书》所允许的现

行立法向总协定趋于一致化的步骤上倒退，将与总协定目标不相符合。”从而否定了 “双行道”，

而采取 “单行道”规则。〔５９〕“单行道”规则是专家组根据 “最大限度”这一强制性措词和总协定

的自由贸易宗旨而作出的解释和推理，实质上就是要求缔约方在修改其立法时，只能缩小而不能

·５７·

ＷＴＯ争端解决中的法律解释

〔５５〕

〔５６〕

〔５７〕

〔５８〕

〔５９〕

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ＡｐｐｅｌｌａｔｅＢｏｄｙｉ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ＡｓｂｅｓｔｏｓａｎｄＡｓｂｅｓｔｏｓ－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ＷＴ／ＤＳ１３５／ＡＢ／Ｒ，ｐａｒａ．１７０．

虽然ＰＰＡ及其 “祖父条款”在整体上被取消了，但ＧＡＴＴ１９９４仍保留了一条 “小尾巴。”ＷＴＯ成员国在沿海航运

和专属经济区内禁止使用、销售或租赁外国商船方面的立法，仍保留了类似 “祖父条款”的规定。参见 《关税与贸

易总协定１９９４》第３条 （ａ）款。

ＧＡＴＴＢＩＳＤ，Ｖｏｌ．ＩＶ，１９６９，ｐ．７７．有关 “祖父条款”的分析参见 ＪｏｈｎＨ．Ｊａｃｋｓｏｎ，犠狅狉犾犱犜狉犪犱犲犪狀犱犔犪狑狅犳

犌犃犜犜，Ｖｉｒｇｉｎｉａ：ＴｈｅＭｉｃｈｉｅ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６９，ｐ．１０８；王毅：《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祖父条款问题》，《国际贸易问题》

１９８６年第６期。

ＧＡＴＴＢＩＳＤ，Ｖｏｌ．ＩＩ，ｐ．６２．

ＧＡＴＴＢＩＳＤ３１Ｓ／７４，９０，ｐａｒａｓ．３８－３９．



扩大它与总协定第二部分规定义务相抵触的程度。

（３）一缔约方朝符合总协定原则的方向修改其现行立法是该国单方面的修改行为，属于其应

尽义务，其他缔约方无需给予互惠的补偿。在上述 “美国－制造条款案”中，各方都同意：原则

上一个缔约方不负有任何减让义务作为另一个缔约方取消与总协定不一致的立法的回报。〔６０〕相

反，如果修改立法在原有基础上对其他缔约方的经济利益造成新的损害或加重受损害的程度，则

受损害的缔约方可以诉诸第２３条，要求该国修改其立法以符合于根据总协定所承担的义务或给

予补偿。〔６１〕

综上所述，从关贸总协定建立伊始到 ＷＴＯ时期，无论是对例外条款还是 “祖父条款”，或

是其他类似性质的条款，基本上采取了从严解释，以促使其向多边贸易体制的宗旨回归。〔６２〕

五、参照先前案例的解释不构成判例，而属于条约解释的 “嗣后惯例”

在ＧＡＴＴ／ＷＴＯ争端解决的历史上，ＧＡＴＴ缔约方全体或 ＷＴＯ争端解决机构始终坚持多

边贸易法律制度不属于英美法系或大陆法系，而是一套独立的ＧＡＴＴ／ＷＴＯ法。因此，先前通

过的报告书对后继案件并不构成案例法意义上的 “判例”（ｐｒｅｃｅｄｅｎｔ）。就是说，先前案例对后继

案件并无判例的约束力。但是，在现实中却存在一种有趣的现象 专家组、上诉机构、乃至争

端当事方却是大量地、频繁地引用先前案例报告书中的对相同条文或术语的解释，并在审理的案

例中参照先前的法律解释和推理。这种不承认判例的约束力，但却频繁参照先前案例报告书中的

解释和推理，已经累积形成了一种持续性的 “嗣后惯例”，并且成为ＧＡＴＴ／ＷＴＯ争端解决中对

协议条文解释的一项法律特点。〔６３〕

体现这一特点最典型的例子，是对 “同类产品”术语的解释。

“同类产品” （ｌｉｋ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６４〕在 ＧＡＴＴ／ＷＴＯ的法律关系中是一个重要的法律概念。

ＷＴＯ成员只能按自身在协议中所承诺的主题事项范围内承担义务。换言之，进口产品的原产国

为其产品所要求的待遇，只能是不低于进口国和任何第三国 “同类产品”的待遇，而不能要求超

出此范围以外的利益。ＷＴＯ成员有义务为进口产品提供与国内 “同类产品”平等的竞争条件，

而竞争通常发生于同类产品之间。来自 ＷＴＯ成员方的进口产品如欲享有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

遇，其前提条件是进口产品与国内产品及直接竞争或替代产品必须属于 “同类产品”。

但是，作为一个重要的法律概念，ＧＡＴＴ 缔约方和以后的 ＷＴＯ成员却从来没有形成关于第３

条中 “同类产品”一词的专门定义。过去的解释都是在个案基础上考虑了具体案情中一系列相关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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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

〔６１〕

〔６２〕

〔６３〕

〔６４〕

ＧＡＴＴＢＩＳＤ３１Ｓ／７４，８３．

ＧＡＴＴＢＩＳＤ３１Ｓ／７４，８１．

但是，也有相反情况。在１９８２年 “美加金枪鱼案”和１９８３年 “美国－汽车弹簧进口案”中，专家组在判断是否构

成 “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时，解释成为一项对国际贸易构成限制的保护措施是否具有透明度和公开化。如果已

经公开化，则不属于 “变相限制”。专家组对 “变相限制”的这一从宽解释曾招致广泛的异议，因为第２０条导言的

这一条件其作用不仅在于确保透明度，还在于对 “武断的或不合理的歧视”进行补充，防止其他形式的变相限制。

ＳｅｅＥ．Ｕ．Ｐｅｔｅｒｓｍａｎｎ，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犪狀犱犈狌狉狅狆犲犪狀犜狉犪犱犲犪狀犱犈狀狏犻狉狅狀犿犲狀狋犪犾犔犪狑犪犳狋犲狉犝狉狌犵狌犪狔犚狅狌狀犱，Ｋｌｕｗｅｒ

Ｌａｗ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１９９５，ｐ．３０．

Ａｒｔｉｃｌｅ３１：３：（ｂ）ｏｆＶｉｅｎｎａ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Ｔｒｅａｔｉｅｓ．

Ｌｉｋｅｐｒｏｄｕｃｔ，国内许多中文本译为 “相同产品”或 “相似产品”。本文取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的中译文 “同类产

品”。因为 “同类”较准确地反映了英文ｌｉｋｅ的原意，而 “相同”一词更接近于英文ｓａｍｅ之意。从ＧＡＴＴ／ＷＴＯ诸

案例对ｌｉｋｅｐｒｏｄｕｃｔ的解释看，ｌｉｋｅ并非 “相同”之意，而 “同类”更能表达出原文的本意。英谚 “ｌｉｋｅｆａｔｈｅｒ，ｌｉｋｅ

ｓｏｎ”等语言用法中，也说明ｌｉｋｅ具有同种同类之意。



素做出的。〔６５〕ＧＡＴＴ１９４７的起草历史说明，该术语在不同的上下文中有不同的特指含义。〔６６〕

“同类产品”的范畴大于 “完全相同” （ｉｄｅｎｔｉｃａｌ）或 “等同” （ｅｑｕａｌ）产品的概念，还包括

“相似”（ｓｉｍｉｌａｒ）品质的产品。〔６７〕而把 “同类产品”理解成为 “大致相同”（ｍｏｒｅｏｒｌｅｓｓ）产

品，则是一种不准确的狭义解释。〔６８〕从以往专家组审理有关案例的作法来看，通常是在个案基

础上检验许多相关要素再对 “同类产品”做出解释。

自从１９７０年ＧＡＴＴ缔约方全体通过 “关于边境税调节案”的工作组报告后，人们确认了一

系列与 “同类产品”相关的要件和标准，其中包括：产品在特定市场中的最终用途、各国的不同

消费者的趣味和习惯、产品特征、性质和质量。〔６９〕以后的类似案例中都参照了这些相关标准并

由专家组结合实际案情做出判断。“在关于边境税调节案之后，几乎所有已通过的专家组报告中

都遵循了这个方式。”〔７０〕在实践中，人们也曾参照过海关合作理事会的统一关税分类表

（ＣＣＣＮ）来确定是否属于 “同类产品”。〔７１〕但是，采用各国关税减让表中关税约束分类被认为

不适宜，因为 “用其衡量产品的同类性太过于宽泛。”〔７２〕

在以往的案例中，专家组在审议产品的同类性时，不仅考虑到客观标准 （如产品的制造工序

和成分），还考虑到消费者的主观偏好 （如消费者的使用和消费习惯）。既往的关贸总协定实践已

经确立的第３条２款的 “同类产品”并不限于完全相同的产品，而且还包括其他产品。例如，在

实质上最终用途完全相同的产品，在品味、颜色和其他特征上有细微差别并不妨碍其成为 “同类

产品”。〔７３〕

“没有一种判断方法能适合于所有案件。”１９９６年 ＷＴＯ上诉机构关于 “日本－酒类饮料税

案”的裁决报告中对 “同类产品”的适用做了一段精彩比喻：“边境税调节案的标准应当用于检

验，但是并不存在一项关于 ‘同类’的明确和绝对的定义。‘同类’的概念只是相对的，类似一

架手风琴。当适用 ＷＴＯ协议的不同规定时， ‘同类’这架手风琴就在不同的地方拉开与合拢。

手风琴在其中某个地方演奏时，其宽幅必须取决于 ‘同类’这个措词所处的特别规定以及其上下

文和该项规定所适用案例中的特定环境。”〔７４〕

这段论述一语中的，揭示了从ＧＡＴＴ到 ＷＴＯ一直不承认先前案例具有 “判例”约束力的

真实原因。ＧＡＴＴ／ＷＴＯ的习惯做法表明，各国宁愿将 “同类产品”这一措词置于一种较为灵活

的地位，以适应复杂多变的国际贸易现实状况加以解释，也不愿做出一个判例的刻板定义来束缚

自己。〔７５〕在通常情况下，专家组和上诉机构会引述和参照先前案例对相同条文的解释，来保持

裁决的一致性和稳定性以及合法预期；在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又可以象拉手风琴一样做出不同程

·７７·

ＷＴＯ争端解决中的法律解释

〔６５〕

〔６６〕

〔６７〕

〔６８〕

〔６９〕

〔７０〕

〔７１〕

〔７２〕

〔７３〕

〔７４〕

〔７５〕

涉及 “同类产品”解释的案例有很多，例如 ＧＡＴＴ：ＢＩＳＤＩＩ／１８８；ＢＩＳＤ１Ｓ／５３；ＢＩＳＤ２５Ｓ／４９，６３；ＢＩＳＤ２８Ｓ／１０２，

１１２；ＢＩＳＤ３４Ｓ／８３，１１３－１１４；ＷＴＯ：ＷＴ／ＤＳ２／Ｒ，ｐ．３４；ＷＴ／ＤＳ８／ＡＢ／Ｒ，ｐｐ．１９－２２；ＷＴ／ＤＳ３１／Ｒ，ｐｐ．７２－７３．

ＵＮＤｏｃ．ＥＰＣＴ／Ｃ．ＩＩ／６５．ｐ．２（１９４６）．

ＧＡＴＴＢＩＳＤ３４Ｓ／８３，１１３，ｐａｒａ．５．５ａｎｄａｌｓｏＷＴＯ：ＷＴ／ＤＳ２／Ｒ，ｐ．３４，ｐａｒａ．６．８．

ＧＡＴＴＢＩＳＤ３４Ｓ／８３，１１４．

ＧＡＴＴＢＩＳＤ１８Ｓ／９７，１０１－１０２，ｐａｒａ．１８．

ＷＴ／ＤＳ８／ＡＢ／Ｒ，ＷＴ／ＤＳ１０／ＡＢ／Ｒ，ＷＴ／ＤＳ１１／ＡＢ／Ｒ，ｐ．２０．

ＧＡＴＴＢＩＳＤ３４Ｓ／８３，１１５，ｐａｒａ．５．６．

ＷＴ／ＤＳ８／ＡＢ／Ｒ，ＷＴ／ＤＳ１０／ＡＢ／Ｒ，ＷＴ／ＤＳ１１／ＡＢ／Ｒ，ｐ．２２．

ＧＡＴＴＢＩＳＤ３４Ｓ／８３，１１４－１１５，ｐａｒａ．５．５．

ＷＴ／ＤＳ８／ＡＢ／Ｒ，ＷＴ／ＤＳ１０／ＡＢ／Ｒ，ＷＴ／ＤＳ１１／ＡＢ／Ｒ，ｐ．２１．

例如，ＧＡＴＴ缔约方也意识到１９７９年反倾销守则第２条２款中曾对 “同类产品”作出一个具体定义，但他们并不认

为出于反倾销诉讼目的所作的狭窄定义能够照搬适用于ＧＡＴＴ第３条的不同目的 。ＳｅｅＧＡＴＴＢＩＳＤ，３４Ｓ／８３，１１５，

ｐａｒａ．５．６．



度的调整，以适应案例中的特定情势。后续的案例在不认同先前案例报告书的解释时，仍然可根

据具体情况作出不同解释，行使自己的裁量权。〔７６〕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条约的解释在某种程

度上是一种艺术，而不是一门严格的科学。”〔７７〕

在争端解决中，类似 “同类产品”这种参照先前案例的条文解释的情况还有很多，已经形成

一种习惯做法。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经常引述和参照先前案例报告书对相同条文或术语的解释的习

惯做法，使ＧＡＴＴ缔约方／ＷＴＯ成员对于这种 “解释条文的习惯做法”形成了一种 “合法的预

期”（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ｅ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７８〕尽管这种合法预期与判例在性质上是不同的，但是，它在一定

程度上能够保证ＤＳＢ及其设立的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处理同类案件和解释同样条文时保持一致

性、稳定性和可预测性。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反复引述和参照先前案例报告书对相同条文的解释属

于什么性质？是否属于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３１条３款 （ｂ）项所表述的 “嗣后惯例”（ｓｕｂｓｅ

ｑｕｅｎｔ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７９〕

“嗣后惯例”是国际公法解释规则之一。它属于一种默示的有权解释，即指条约各当事国在

条约生效后，可以默示地表明对该条约的某一约文或用语有相同理解的在该条约适用上一致同意

的习惯做法。这种解释主要根据条约当事国的一致惯例，而没有明文协定，所以称为 “惯例解

释”或 “准有权解释”。这种解释方法起源于罗马法的 “通常解释” （犻狀狋犲狉狆狉犲狋犪狋犻狅狌狊狌犪犾犻狊）。在

国际司法机关的判决和仲裁机关的裁决中，这种解释得到了肯定。〔８０〕例如，菲茨摩里斯将 “嗣

后惯例”作为条约的主要解释规则之一，认为 “在解释约文时，可以求助于缔约各方的关于该条

约的嗣后惯例，并且这样做可能是值得的，因为嗣后惯例提供了关于该条约正确解释的最好和最

可靠的证据，而这种证据是从该条约在实践上怎样被解释而得来的。”〔８１〕

事实上，“嗣后惯例”在ＧＡＴＴ时期就已逐步形成。早在１９８７年 “日本－进口酒类关税案”

中，专家组在报告书中已经使用了 “ＧＡＴＴ嗣后惯例” （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ＧＡＴＴｐｒａｃｔｉｃｅ）这一概

念。〔８２〕

在 ＷＴＯ成立之后，“美国－汽油标准案”的专家组在解释 “同类产品”这一术语时，“嗣后

惯例”得到了进一步的论证： “专家组进而考虑缔约方全体在１９４７年关贸总协定项下的习惯做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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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６〕

〔７７〕

〔７８〕

〔７９〕

〔８０〕

〔８１〕

〔８２〕

例如，１９８８年 “加拿大－鲱鱼和鲑鱼案”中，专家组首次将ＧＡＴＴ第２０条 （Ｇ）款的措辞 “与……相关”（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ｔｏ）解释为 “首要目的在于……”（ｐｒｉｍａｒｉｌｙａｉｍｅｄａｔ）（ＢＩＳＤ３６Ｓ／９８，ｐａｒａ．４．６），并为嗣后的类似案例所引述。在

“美国－汽油标准案”中，专家组也采纳了这一解释，但受到上诉机构的质疑，认为 “首要目的在于这一条件并非条

约自身的语言，不应被设计成为简单测试被诉措施是否属于第２０条 （Ｇ）款范围之内的标准。”该案在解释 “与

……相关”时，开始使用了 “直接联系”的概念。（ＷＴ／ＤＳ２／ＡＢ／Ｒ，ｐ．１８）在随后的 “美国－虾产品案”中，上诉

机构对 “与……相关”阐述了与 “加拿大－鲱鱼和鲑鱼案”有所不同的新的解释，即限制进口虾产品的６０９条款措

施与保护海龟的政策目标之间存在着一种手段与目的之间的联系，而且是 “密切真实的联系”，因此该措施被认定是

“与保护可用竭自然资源相关”的措施 （ＷＴ／ＤＳ５８／ＡＢ／Ｒ，ｐａｒａ．１３６）。这意味着 “首要目的在于”的解释已被扬弃，

而代之以 “密切真实的联系”的解释；或者说，“与……相关”这一措词将存在两种解释可供选择参照。

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ｎＩｔｓＥｉｇｈｔｅｅｎｔｈＳｅｓｓｉｏｎ，４Ｍａｙｔｏ１９Ｊｕｌｙ，１９６６（Ａ／６３０９／Ｒｅｖ．１）．

ＷＴ／ＤＳ８／ＡＢ／Ｒ，ＷＴ／ＤＳ１０／ＡＢ／Ｒ，ＷＴ／ＤＳ１１／ＡＢ／Ｒ，ｐ．１４．

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ｐｒａｃｔｉｃｅ一词，过去曾被国内有的学者译为 “嗣后实践”。笔者认为，“实践”主要是哲学范畴的术语；在

国际法领域，ｐｒａｃｔｉｃｅ应译为 “惯例”或 “习惯做法”。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ｐｒａｃｔｉｃｅ应译为 “嗣后惯例”。Ｐｒａｃｔｉｃｅ作为 “惯

例”，与通常所说的 “惯例”（或习惯规则），即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ｙｒｕｌｅｓ有所区别。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ｙｒｕｌｅｓ侧重指习惯形成的规则；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则侧重指多次累积行为形成的习惯做法。李浩培先生在其著作 《条约法概论》中也将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ｐｒａｃｔｉｃｅ译

为 “嗣后惯例”（该书第７１３页）。

前引 〔１０〕，李浩培书，第４２３页。

前引 〔２８〕，Ｆｉｔｚｍａｕｒｉｃｅ文。

ＧＡＴＴＢＩＳＤ３４Ｓ／８３，１１４－１１５．



法。这些习惯做法是有关系的，因为 《维也纳公约》第３１条指出 ‘在条约适用中能确认为各缔

约方一致同意有关其解释的嗣后惯例也应当予以考虑。’专家组注意到依据ＧＡＴＴ１９４７第３条决

定同类产品的各种标准已为先前的专家组采用，这些 （标准）概括在１９７０年边境税调整案工作

组报告中。……专家组认为报告书中的这些标准对于根据第３条４款审查同类产品也是适用

的。”〔８３〕从这段论述可以看出，专家组认为已被通过的争端解决报告书属于 《维也纳条约法公

约》第３１条所指的 “嗣后惯例”。

在 “日本－酒类饮料税案”中，这个问题得到进一步的阐述。专家组报告在肯定了 《维也纳

条约法公约》第３１条和第３２条的国际公法解释惯例地位后，接着指出 “专家组注意到其他

ＧＡＴＴ和 ＷＴＯ专家组已解释过ＧＡＴＴ第３条，并且注意到由ＧＡＴＴ缔约方全体和 ＷＴＯ争端

解决机构通过的专家组报告书。对报告书通过的决定构成了在具体案件中的 ‘嗣后惯例’。……

鉴于前述，专家组认为缔约方全体通过的报告书构成了在具体案件中的 ‘嗣后惯例’，并且后续

的专家组在解释相同或相似问题时应当予以考虑。但专家组亦注意到并非必须去遵循这些报告书

中的 （法律）推理或结论。”〔８４〕

对于专家组的如此认定，上诉机构却持不同观点：“总的来讲，解释条约的 ‘嗣后惯例’在

国际法中的本质是，已经被认为是足以确立缔约方关于条约解释一致同意的一系列协调的 （ｃｏｎ

ｃｏｒｄａｎｔ）、通行的 （ｃｏｍｍｏｎ）和连贯的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行为或宣示。一个孤立的行为一般不构成

‘嗣后惯例’。‘嗣后惯例’应当是建立在有关当事方之间一致同意的一系列行为。”由此最终认为

“由ＧＡＴＴ缔约方全体和 ＷＴＯ争端解决机构通过的专家组报告书，在具体案件中不构成 《维也

纳公约》第３１条用语所指的 ‘嗣后惯例’。”〔８５〕此种观点值得商榷。

对此问题，著名的ＧＡＴＴ／ＷＴＯ法律专家约翰·杰克逊教授认为，“尽管报告中的法律解释

对后续案件的效力尚待明确，但程序表明，按 《维也纳公约》的用语，它们构成 ‘在条约适用中

能确认为各缔约方一致同意有关其解释的嗣后惯例’。这一点对 ＷＴＯ同样具有指导意义。”〔８６〕

德国的 ＷＴＯ法学家彼德斯曼教授认为，“缔约方全体对争端解决报告的通过在ＧＡＴＴ实践中被

认为是裁决和既存ＧＡＴＴ权利义务的权威决定。这些裁决构成 《维也纳公约》第３１条所指 ‘在

条约适用中能确认为各缔约方一致同意有关其解释的嗣后惯例’，在解释协定时应予考虑。这是

由于ＧＡＴＴ争端解决实践经常引用以前专家组报告中的解释的事实。”〔８７〕由于报告被通过后就

成为裁决本身，因此他认为争端解决报告构成 “嗣后惯例”，在条约解释时应予以考虑。对此问

题，我国的一些专家学者也持有相似的看法。〔８８〕英国条约法专家安托尼·奥斯特在分析 《维也

纳条约法公约》第３１条３款 （ｂ）项的 “嗣后惯例”时认为，“没有必要证明每一当事方都参与

了一项惯例，而只需要所有当事方都接受这一惯例，即使是默示地接受。”〔８９〕显然，ＧＡＴＴ缔

约方全体／ＷＴＯ争端解决机构以协商一致通过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报告书，表明他们明示或默示

接受了有关解释，是符合这种 “各缔约方一致同意有关解释的嗣后惯例”的。

综合分析上述各种观点，“日本－酒类饮料税案”的专家组和几位法学家的观点较为符合

·９７·

ＷＴＯ争端解决中的法律解释

〔８３〕

〔８４〕

〔８５〕

〔８６〕

〔８７〕

〔８８〕

〔８９〕

ＷＴ／ＤＳ２／Ｒ，ｐ．３４，ｐａｒａ．６．８．

ＷＴ／ＤＳ８／Ｒ，ＷＴ／ＤＳ１０／Ｒ，ＷＴ／ＤＳ１１／Ｒ，ｐａｒａ．６．５，ｐ．１０８．

ＷＴ／ＤＳ８／ＡＢ／Ｒ，ＷＴ／ＤＳ１０／ＡＢ／Ｒ，ＷＴ／ＤＳ１１／ＡＢ／Ｒ，ｐｐ．１２－１４．

前引 〔４２〕，ＪｏｈｎＨ．Ｊａｃｋｓｏｎ书，第１２３页。

前引 〔１３〕，Ｅｒｎｓｔ－ＵｌｒｉｃｈＰｅｔｅｒｓｍａｎｎ书，第７５页。

参见赵维田等：《ＷＴＯ的司法机制》，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８２页以下；又见纪文华、姜丽勇：《ＷＴＯ争端

解决规则与中国的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４０页。

前引 〔４〕，奥斯特书，第１８９页。



ＧＡＴＴ／ＷＴＯ的实际情况。理由在于，ＤＳＢ成员全体对争端解决报告书的通过，既是对最终结

论的认可，也是对事实认定、法律裁决和条文解释的认可，表明ＤＳＢ成员对报告书 （包括其

中的条文解释）达成了一致同意。人们注意到，专家组／上诉机构的报告书一旦被ＤＳＢ通过，

也就构成了 “一致同意”，对当事方产生约束力。虽然多边贸易法律体制中，先前案例对后续

案例无约束力，但按照 “法官对同类案件的处理意见应当类同”的法理，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完

全可以引述和参照先前案例对相同条文的解释，利用先前案例解释的价值。人们看到，在一些

关键条文和术语方面，通常会有连续一系列报告书多次引用先前的解释。虽然相互引用的案例

当事方不同，专家组和上诉庭的组成人员不同，但是，如果我们把 ＷＴＯ成员方全体视为整体

上的当事方，把ＤＳＢ作为一个处理争端的主体，把专家组和上诉机构作为一种机构实体来看，

那么含有相同条文解释的一系列报告书被缔约方全体／ＤＳＢ连续通过，足以形成 “有关当事方

一致同意的一系列行为”，已经构成 “确认各缔约方一致同意有关解释的嗣后惯例”。事实上，

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大多数案例的法律解释中也确实把这种 “嗣后惯例”与上下文等要件一并

予以考量。

六、通过解释填补协议的空白或缺漏，使其更加明确和具体化

在ＧＡＴＴ／ＷＴＯ争端解决过程中，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所做的一个贡献，就在于通过解释和

推理，填补有关协议规定的空白和缺漏，从而在客观上丰富了ＧＡＴＴ／ＷＴＯ法律规则的内涵，

使协议规定更加明确化和具体化，更加具有可操作性。

所谓填补空白或缺漏，并不是专家组和上诉机构主观上要为原有规则锦上添花或画蛇添足，

而是在案情推理过程中在法律逻辑上的一种必然延伸。缺少这种解释或推理，就会使有关协议条

文无所适用和履行，案情的是非曲直就无从判定。简言之，没有对法律条文的解释，即不足以使

争端得到解决。

ＧＡＴＴ／ＷＴＯ协议的许多详细规则就是通过专家组和上诉机构这种解释和推理而产生的，以

下试举几例：

例一，ＧＡＴＴ国民待遇的义务与受影响的贸易量大小无关。

在一项贸易措施对国内生产保护的贸易量影响十分微小、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的情况下，是否

应遵守国民待遇义务呢？ＧＡＴＴ本身并无规定。一些缔约方以本国实施的歧视进口产品的政策措

施对贸易量影响极小，对进口产品产生的不利作用可以忽略不计为理由而背离国民待遇。在关贸

总协定的历史上，在审理此类争端时，专家组一致认为政策措施实际的贸易影响并不重要，关键

是进口产品与国内产品的竞争条件是否受到不利因素的限制。如果某项政策措施影响了进口产品

与国内产品之间平等的竞争环境，即使数量上的作用可忽略不计，或者国内产品并未获得任何有

效的实惠，该项政策措施仍被视为有悖于ＧＡＴＴ第３条国民待遇原则。在１９８７年 “美国－石油

和某些进口物质税收案”中，专家组发现美国对进口该类产品的国内消费税高于本国产品。美国

代表申辩认为每桶３．５美分的税差是微不足道的，不致于完全剥夺或损害其他成员出口自然增长

的利益。但专家组认为进口量反映出来的进口产品和国内同类产品间的税收差别的贸易效果不明

显或根本不存在，都没有关系。国民待遇义务的目的在于保护进口产品和国内同类产品之间平等

竞争的环境，而与贸易效果无关。〔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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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ＷＴＯ的实践案例中，这一规则再次得到确认。１９９６年 ＷＴＯ上诉机构对 “日本－酒类饮

料税案”的复议裁决再次确认：“第３条２款禁止歧视性征税并不以贸易效果检验为条件，也不

因达到微量标准而得以成立。”〔９１〕

例二，对进口产品不得征收歧视性国内税，而不论该产品是否列入进口国的关税减让表。

根据专家组在有关案例报告书中的解释和推论，进口产品的概念包括所有的进口产品，而并

非只是受到关税约束的产品。履行国内税费方面的国民待遇义务，并不考虑某项产品是否列入减

让表受到关税约束的事实。任何成员不能以某项产品未受关税约束而该成员又可对该产品提高关

税为理由，对该项产品征收比国内同类产品更高的国内税或其他国内费用。在１９４９年 “巴西－

国内税案”的工作组报告书 〔９２〕中和１９９０年 “欧共体－对进口零部件规章案”的专家组报告

书 〔９３〕中，分别确认，对进口产品的歧视性国内税应被禁止，而不论该进口产品在进口国是否属

于列入关税减让表的受约束税目 （ｂｏｕｎｄｉｔｅｍ）。

例三，不得以一项较优惠待遇为理由而实施另一项较差待遇。

ＧＡＴＴ第３条４款规定的 “不低于”国内同类产品的优惠待遇，能否理解为在一种情况下给

予进口产品较差的待遇，而作为交换，用另一种情况下给予较优惠待遇来抵销或平衡呢？

在１９８９年 “美国－１９３０年关税法第３３７节案”中，专家组认定，“第３条４款的 ‘不低于待

遇’的要求应该理解为适用于每一个进口产品的单个案例。专家组拒绝任何将某些进口产品较优

惠的待遇与其他进口产品较低待遇相平衡的想法。假如这种观点被接受的话，意味着一个缔约方

得以借口在某些情况下或对缔约方已经给予更优惠待遇为理由，而在其他情况下或对另一缔约方

背离 ‘不得给予低于待遇’的义务。这样的解释将导致进口与国内产品之间竞争条件的极大不确

定性，从而破坏了第３条的目的。”〔９４〕

上述规则在 ＷＴＯ的案例中也得到确认。１９９６年 “美国－精炼和常规汽油标准案”专家组裁

定，“根据第３条４款，在一些情况下对特定进口产品的较低待遇不能因在其他情况下对其他进

口产品的更优惠待遇而平衡。专家组据此驳回了美国的主张。”〔９５〕

另一个典型例证是贸易与环境的关系。近年来随着全球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成员国之间出现

许多贸易与环境的争端案例，而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报告书中对此问题的解释极大地丰富了

ＷＴＯ法律体系中贸易与环境关系部分的内涵，〔９６〕推动了环境保护与自由贸易在多边贸易体制

内逐步趋向协调一致。

著名的 ＷＴＯ第一案 “美国－汽油标准案”在澄清贸易与环境保护的法律关系方面具有

重大的意义。在该案中，美国援引第２０条 （ｂ）款和 （ｇ）款均被裁定不能成立，是不是意味着

各成员国的环保政策不能再坚持或增强呢？答案是否定的。对此，专家组报告明确指出：“ＷＴＯ

成员有权自主设定自己的环境目标。但是，它们有义务采用与总协定规定、特别是有关进口产品

与国内产品待遇的规定相符合的措施来实现这些目标。”〔９７〕

上诉机构的裁决报告也进一步指出，“总协定第２０条的目的就是使包括保护人类健康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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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１〕

〔９２〕

〔９３〕

〔９４〕

〔９５〕

〔９６〕

〔９７〕

ＷＴＯ：ＷＴ／ＤＳ８／ＡＢ／Ｒ，ｐ．２３．

ＧＡＴＴ／ＣＰ．３／４２，ＢＩＳＤＩＩ／１８１，１８２，ｐａｒａ．４．

ＧＡＴＴＢＩＳＤ３７Ｓ／１３２，１９２，ｐａｒａ．５．４．

ＧＡＴＴＢＩＳＤ３６Ｓ／３４５，３８７，ｐａｒａ．５．１４．

ＷＴ／ＤＳ／Ｒ，ｐ．３６，ｐａｒａ．６．１４．

其中影响较大的 ＷＴＯ案例有：“美国－精炼和常规汽油标准案”，“美国－虾和虾产品进口限制案”，“欧共体－石棉

及含石棉制品有关措施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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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在内的重大国家利益得以昭示，得到保障。乌拉圭回合谈判后，第２０条的这一目的并

未改变。事实上，成立世界贸易组织协议的序言和关于贸易与环境的决定都承认贸易与环境协调

的重要性。世贸组织成员有很大限度的自主权来决定其环境政策 （包括与贸易的关系）、环境目

标和相应的环境立法。只是就世贸组织而言，该项自主权仅仅需要遵守总协定和其他相关协议规

定要求的约束。”〔９８〕该案以及其他相关案例 （如美国虾产品案、欧共体石棉案等）的审议结论和

法律解释将有助于各国逐步达成共识，制定有关贸易与环境相互关系的规则。

从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对相关案例的法律解释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条重要的启示：第

一，各国在制定贸易法规的同时，有权根据本国的情况制定相应的环境保护标准和要求。第二，

ＷＴＯ协定的各项规定不应阻碍成员国制定各国国内的环保政策和措施，但这一切必须建立在

ＷＴＯ的基本原则，特别是非歧视原则 （其中主要是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的基础之上。各国

的环境保护标准和措施，不得对进口产品造成低于本国同类产品有关待遇的歧视。第三，如果确

认是为 “保护人类、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措施”，则应按照 “与总协定抵触最小”的原

则，依次类推，选择 “合理可用”的替代措施。第四，成员国有权为有效保护可用竭自然资源而

采取与国内限制生产与消费的措施相配合的措施；“可用竭自然资源”不仅限于矿物或非生物自

然资源，也包括生物资源 （如海生鱼类）以及清洁空气等性质上属于可再生的资源。第五，为环

境保护而采取的必要措施在实施中对情况相同的各国不得构成武断的或不合理的差别待遇，或构

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第六，ＷＴＯ对发展中国家的 “特殊和差别待遇”原则 （Ｓ＆Ｄ）与气

候环境领域的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二者具有共通之处，应当在立法和适用过程中加以

协调。根据国家发展水平的不同，在贸易过程中的承担环保义务方面应体现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

任”原则。

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就连解释规则本身 “国际公法的解释惯例”的具体内涵是指

什么，也是通过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解释而加以明确的。应该注意到，ＤＳＵ在规定 “专家组展

开的法律解释”（ｌｅｇａｌ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ｂｙｔｈｅｐａｎｅｌ）时，〔９９〕使用的是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ｂｙ”

而不是 “ｍａｄｅｂｙ”，这意味着专家组的法律解释是一个由浅入深、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连续展

开推论的过程。ＤＳＵ明确规定专家组可以展开法律解释，并且可以在当事方要求下由上诉机构

对其法律解释加以复议。这些法律解释经ＤＳＢ通过后，经过一系列前后一致和连贯的行为形成

“嗣后惯例”，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构成了协议现行规定的补充规则。但是，这种法律解释又没有、

也不允许增加或减少协议所规定的权利义务，并不构成新的 “立法”，而是在现行协议范围内的

补充和完善。一些本身高度概括、抽象及含糊的协议条文，其内涵和适用范围、适用条件经过一

系列的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法律解释而逐渐得以澄清并具有可适用性。可以说，正是由于历年来

专家组和上诉机构不断对多边贸易协议的解释和推论，才使得多边贸易规则不断丰富和完善。它

们像层出不穷的新芽绿叶，使ＧＡＴＴ／ＷＴＯ法律之树保持常青。

七、法律解释的宗旨是维持成员方在协议基础上的权利义务平衡

ＧＡＴＴ／ＷＴＯ争端解决的目的是维持成员方之间在协议基础上的权利义务平衡。这一宗旨，

在多边贸易法律体制中几十年来一以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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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１９４７年最初创始缔约国代表起草ＧＡＴＴ第２３条时，就明确提出争端解决机制是为了

保障 “缔约各方利益精心构建的平衡”（ａｃａｒｅｆｕｌｂａｌａｎｃｅｏｆ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ｏｆ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ｎｇｐａｒｔｉｅｓ），“这

种利益平衡一旦建立，就应予以维护。”〔１００〕此后，缔约方全体有关争端解决的法律文件中均有类

似规定。〔１０１〕

１９９５年ＤＳＵ的总则强调：“在一成员认为其依据有关协议直接或间接获得的利益正在因另

一成员采取的措施而减损的情况下，迅速解决此类情况对 ＷＴＯ有效运作及维护各成员权利和义

务的适当平衡是必要的。”〔１０２〕

第３条４款又规定，“ＤＳＢ所提建议或所作裁决目的应在于依照本谅解和有关协定项下的权

利和义务，实现问题的圆满解决。”〔１０３〕

总则还指出，争端解决机制是为了 “维护各成员在适用协定项下的权利和义务。”〔１０４〕为了确

保这一目的实现，总则还再次强调，争端解决的结果 “不得使任何成员根据这些协定获得的利益

丧失或减损。”〔１０５〕

在短短一项总则条款中，四次从不同角度强调权利义务平衡和利益平衡问题，不能不说是

ＷＴＯ对权利义务平衡的高度重视。在争端解决中，如何解释并体现出各成员之间的权利义务平

衡则是大有文章可做。

强调维护成员国在 “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是 ＷＴＯ协定的特点所决定的。ＷＴＯ项下的协

议是契约性质的多边贸易协议。在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和 《服务贸易总协定》文本后面都分别

附有成员国的关税减让表和服务贸易承诺表。长达两万多页的关税减让表和服务贸易承诺表，成

为ＧＡＴＴ１９９４和ＧＡＴＳ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权利义务实质内容。每个 ＷＴＯ成员方将本

国在谈判中所做的关税减让和服务贸易开放承诺分别列入标有本国编号的两项减让表中，在法律

上加以约束，不得任意改变，并且在多边最惠国基础上适用于全体成员。特别是关税减让表已历

经八个回合多边贸易谈判，反复开价还价，综合了各方利益加以平衡，十分微妙复杂。在多边贸

易体制内，成员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已经多边化，即一个成员给予任何第三方的贸易优惠，必

须立即无条件地给予其他一百多个 ＷＴＯ成员；反之，任何其他成员的贸易优惠，该成员也都有

权利享受。

在多边化的权利义务关系中，争端解决要维持各成员之间权利义务的平衡点尤其困难，而且

这种平衡点的确定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因贸易环境、具体措施、拥有最初谈判权的成员以及相关

第三方的不同而不断变化。一项贸易措施的出台，往往会牵一发而动全身，以致出现一个案件中

几个成员同时申诉并有多个第三方参与的情况。要判断一项贸易措施对于某项 “同类产品”或某

项 “同类服务和服务提供者”产生的经济影响和商业利益，就有必要详细解读当事方成员的关税

减让表或服务贸易承诺表。评价一项贸易措施是否使任何其他成员 （特别是拥有最初谈判权的成

员或主要供应方成员）根据这些协定获得的利益丧失或减损，不仅应对有关协定条文加以解释，

而且必须结合有关成员在关税减让表或服务贸易承诺表中具体的减让和承诺以及附加的限制条件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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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

〔１０１〕

〔１０２〕

〔１０３〕

〔１０４〕

〔１０５〕

ＵＮｄｏｃ．ＥＰＣＴ／Ａ／ＰＶ．６，ｐ．５（１９４７）．

这些法律文件主要有：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ｏｆ１９５８（ＧＡＴＴＢＩＳＤ７Ｓ／２４），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ｏｆ１９６６（ＧＡＴＴＢＩＳＤ１４Ｓ／１８），Ｕｎｄｅｒ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ｏｆ１９７９（ＧＡＴＴＢＩＳＤ２６Ｓ／２１０），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ａｌ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１９８２（ＧＡＴＴＢＩＳＤ２９Ｓ／１３），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１９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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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判断和衡量。虽然条约解释是侧重在协议条文，但它不是孤立的。就 ＷＴＯ争端解决而言，考

虑当事方在有关减让表或承诺表基础上的权利义务平衡是解释条文中不可忽视的。

条约解释应当 “维护成员方之间在协议基础上的权利义务平衡”，还需考虑对发展中国家的

“特殊和差别待遇” （Ｓ＆Ｄ）的有关协议规定。有关发展中国家的 “特殊和差别待遇”的规定，

分散地体现在 ＷＴＯ协议的不同法律文件中。从最早的１９４７ＧＡＴＴ第１８条，到１９６４ＧＡＴＴ第四

部分，再到１９７９年１１月２８日通过的 “关于发展中国家更加优惠的差别待遇、互惠和更充分参

与的谅解”（即著名的 “授权条款”）〔１０６〕，直到乌拉圭回合谈判中达成的许多新协定的相关条款，

如ＧＡＴＳ第４条，ＴＲＩＰＳ协定第６５条和第６６条等等。这些法律文件有的属于建立 ＷＴＯ协定生

效之前就实施的法律文件核准修正和修订的文本，有的属于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全体作出的决定，

有的属于新的 ＷＴＯ贸易协定。在 ＷＴＯ争端解决中， “国际公法解释惯例”的三个主要因素之

一 “上下文”应包含上述有关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的有关协议规定或决定，它们都应被

视为条约解释中 “上下文”的一部分。在解释权利义务平衡时，如果涉及到发展中国家当事方，

应当考虑到对发展中国家更加优惠的差别待遇。例如，在关税减让和削减非关税壁垒方面，不能

“企望从发展中成员得到互惠”〔１０７〕；在服务贸易方面，应当对发展中国家 “有出口利益的产业及

提供方式上实现市场准入的自由化”。〔１０８〕这种权利义务平衡是与发展中成员 “各自目前和将来的

发展、财政和贸易方面的需要”〔１０９〕相符合的一种 “适当的平衡”（ａｐｒｏｐｅｒｂａｌａｎｃｅ），是一种重

实质而不重形式的平衡。

总之，从 ＷＴＯ成员方的权利义务角度看，争端解决的过程，就是维持、调整或恢复有关成

员之间在协议基础上的权利义务平衡的过程，达到当事方满意的结果。条约解释的目的就是使争

端当事方达到协议基础上的权利义务平衡，维护成员方在 ＷＴＯ项下应享有之利益，这是 ＷＴＯ

争端解决中条约解释的精髓所在。

八、结　　语

本文对六十余年来ＧＡＴＴ／ＷＴＯ争端解决中法律解释的性质、规则、特点、作用和宗旨目

的等问题，做了一些探索性的分析和研究。ＧＡＴＴ／ＷＴＯ多年累积的大量案例报告书卷帙浩繁，

内容丰富，本文所论述的仅仅是沧海拾贝，这方面还有许多领域和课题值得深入探讨和钻研。

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先是中国作为被诉方的争端案例开始出现并逐渐增多，继而中国也

开始作为申诉方主动向ＤＳＢ提出争端解决；无论是作为被诉方、申诉方还是第三方，涉及中国

的争端案例日益增多。因此，如何有效地参与 ＷＴＯ争端解决，正当地维护中国在多边贸易体制

中的权益，已经迫切地提上日程。在争端解决过程中，对有关协议的法律解释往往起着四两拨千

斤的关键作用。了解法律解释的性质和作用，掌握其中的规则和特点，利用先前案例的经验和

“嗣后惯例”，对于我国参与 ＷＴＯ争端解决，有效地准备案件的申诉或抗辩，已显得尤为重要。

例如，在国民待遇方面，对于ＧＡＴＴ第３条第１款的解释和对于 “同类产品”等术语的解

释；在例外条款方面，对于ＧＡＴＴ第２０条导言的解释和对于 “必需”的解释，都已经过诸多案

例形成 “嗣后惯例”，对类似案例具有普遍意义。而在与我国有关的案例中，已经遇到或者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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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这些条文的法律解释问题，对此加以研究十分必要。

总之，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熟练掌握和恰当运用 ＷＴＯ争端解决法律解释的规则和特

点，可以使我国在参与争端解决时作到有理有据，游刃有余，趋利避害，从容应对，可以获得对

争端解决结果的 “合法预期”，从而争取法律上的主动性和可预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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